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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二（104AD00468_1_0414424430811.doc，共1個電子檔案）

主旨：修正「政府公共建設計畫先期作業實施要點」， 並自即日

生效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機關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103年12月24日發國字第1031202642

號函辦理。

二、檢送修正「政府公共建設計畫先期作業實施要點」1份。

正本：總統府秘書長、立法院秘書長、司法院秘書長、考試院秘書長、監察院秘書長

、行政院秘書長、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、臺灣省政府、臺灣省諮議會、福建

省政府、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

副本：全國政府機關電子公布欄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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